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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程辦妥「決算」程序

（局 09100）。 

2.填具「工程經費轉列財產

價 值 計 算 表 」（ 局 表

09130A）一式八份報局。 

3.「工程經費轉列財產價

值計算表」工務組初

審，送經主計室審核，

並經局長核定後，二份

送使用單位。  

4.依據核定之「工程經費轉列

財產價值計算表」計算財產

值差異數後，提送「財產增

加單」（局表 09130B）或「財

產減損單」（局表 09130C）

一式五份報局。 

6.管理單位財產登錄人依「財

產增加單」或「財產減損單」

內容登錄於「財產登錄表」

（局表 09130D）。 

5.「財產增加單」或「財產減

損單」由管理單位初審，送

經主計室審核，經局長核定

後，送財產登錄人建檔。  

7.管理單位應於每月五日以

前填列前一月份之「財產增

減表」（局表 09130E）送路

產組彙整報部。 


